
淄博市财政局等 15 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惠民惠农财政补贴

资金“一本通”发放工作的通知

淄财农〔2023〕4 号

各区县党委组织部，各区县财政局、残联、民族宗教局、公安局、民政局、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

乡村振兴局、卫生健康委、退役军人局、银保监局，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

湖区有关部门：

根据《山东省财政厅等 15 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

本通”发放工作的通知》（鲁财农〔2023〕8 号），管好用好惠民惠农财政补

贴资金“一本通”系统（以下简称“一本通”），做好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发

放工作，是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为推动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落地见效、

方便服务群众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巩固提升我市“一本通”管理成果，提高政策

落实和资金发放的精准度、时效性，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现就进一

步做好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本通”发放工作通知如下：

一、切实抓好“一本通”发放政策落实

（一）严格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清单管理。加强补贴政策和项目资金的清

理整合，及时对补贴政策清单进行动态调整，是做好补贴资金“一本通”发放的

重要基础。各区县财政部门要会同同级业务主管部门全面梳理现行惠民惠农财政

补贴政策，全市所有直接兑付到人到户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原则上均应纳

入清单管理，通过“一本通”发放。补贴政策清单按政策制定层级通过门户网站、

政务新媒体、政务公开栏等平台向社会集中统一公开并及时更新完善，实行动态

调整。政策施行期满或非到人到户、无法通过“一本通”发放的，不再纳入清单



管理。市财政局每年根据省财政厅要求公开市本级补贴政策清单（见附件 1），

并根据政策调整情况及时进行更新。市级业务主管部门同步公开相关政策规定，

做好新增政策解读。各区县财政部门会同同级业务主管部门做好本级政策清单的

动态调整和社会公布，通过“一张清单管制度”促进补贴政策的科学规范、公开

透明。

（二）规范补贴项目审核流程。补贴项目纳入“一本通”发放，按照申请、

审核、纳入、使用的程序办理。中央和省级项目由省财政厅负责按程序纳入“一

本通”。在中央和省级补贴项目基础上，市级制定出台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

应通过“一本通”发放的，在市级业务主管部门核准并向同级财政部门申报后，

由市级财政部门向省级财政部门提出新增项目申请，省级财政部门审核通过后纳

入“一本通”发放。县级新增项目由市级财政部门审核通过后报省级审核开通。

审核通过纳入“一本通”发放的，各级财政部门要同步更新政策清单，业务主管

部门做好相关政策解读和公开工作。

（三）强化“一本通”应用。为全面提升“一本通”数字化、便捷化、智能

化水平，省财政厅开发了新版“一本通”（以下简称新系统）。新系统增加了数

据查询、统计分析、线上审批和预警提醒等功能，系统应用的安全性、时效性、

便捷性得到较大改善。各业务主

管部门要加强新系统应用，及时查询资金发放情况，汇总分析发放数据，了

解掌握政策落实情况。各级财政部门要发挥新系统的线上审核办理功能，加快审

核流转进度，对系统线上预警提醒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发放的，要加快工作进度，

切实提高资金发放时效。新系统将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在全省范围内上线运



行，原系统同步停用。省财政厅将适时组织开展专题培训，做好新系统上线运行

衔接工作，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四）加强“一本通”发放情况通报。对纳入“一本通”发放的惠民惠农财

政补贴项目，县级财政部门要会同业务主管部门严格落实“一本通”发放，切实

提高政策执行力。县级财政部门要根据补贴项目资金需求和工作进展，及时将补

贴资金拨付代发金融机构，由代发金融机构直接发放至补贴领取账户，从源头杜

绝补贴资金“一本通”系统外发放。市财政局将定期通报各区县惠民惠农财政补

贴“一本通”发放情况，督促各区县尽快完成到人到户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全部通过“一本通”发放的工作目标。

二、各司其职做好补贴及时精准发放

（五）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发挥综合协调作用，统筹补贴政策和资金预算安

排，及时下达补贴资金。持续推动“一本通”优化完善，实现与公安、民政等部

门业务信息数据共享。要加大资金保障力度，不得拖欠补贴资金，确保补贴资金

在规定时间内发放到位。

（六）业务主管部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业务主管部门做好补

贴政策实施和资金管理、补贴基础信息审核等工作，加强业务基础数据库与“一

本通”数据信息的联网核验比对，加大补贴清册的审核力度，确保补贴资金发放

真实、完整、准确。

（七）金融监管部门。金融监管部门指导代发金融机构加强补贴领取账户管

理，规范安全有序做好补贴资金发放工作，对工作中未严格执行实名制，存在违

规代办、冒领补贴等风险的金融机构，组织开展排查、检查并严肃问责。



（八）代发金融机构。代发金融机构在收到补贴发放基础数据和补贴资金后，

须于 3 个工作日内将补贴资金发放到位，严禁滞留、挪用、延迟发放等问题发生。

要严格“一本通”银行卡管理，畅通发放渠道，提高服务水平，确保补贴资金及

时、准确发放到位。

三、加大监管检查力度

（九）深化绩效管理。财政部门会同业务主管部门建立健全补贴资金全过程

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实现补贴资金绩效目标与预算同步审核、同步下达，通过“一

本通”对补贴资金预算执行和发放进度实行“双监控”，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和资金分配挂钩，切实发挥“一本通”对

补贴资金发放的监管作用。

（十）堵塞监管漏洞。业务主管部门要建立完善补贴申报、审核、公开公示、

发放的全过程管理链条，通过现场抽查审核、事中随机抽查、事后专项核查、大

数据辅助核对等方式，强化对补贴资金发放的审核监管。在部门门户网站设置投

诉专栏，接受群众投诉举报，并及时将办理情况反馈举报人。对发现存在虚报冒

领、侵占挪用补贴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人员责

任，相关处理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发挥以案为戒的警示教育作用。

附件：1.淄博市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清单

2.中央和省级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清单




